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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Ｏ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Ｏ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83 號 2 樓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81,699,567 股，親自出席及委任代理出席股數總計 106,565,813

股(其中含電子投票出席 85,976,402 股)，出席率 58.64%。 

出席董事：潘重良董事、曾海華董事、李正榮董事、嘉品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代表人：賴杉桂

董事、張佩芬董事、陳林森獨立董事、孫碧娟獨立董事、鄭仁偉獨立董事 

列席：莊正法律事務所 莊正律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會計師 

主席：潘董事長重良                               記錄：吳健稚    

 

壹、 宣布開會 

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開會。行禮如儀。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2.謹提請  公鑒。 

 

 

第二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民國 109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2.謹提請  公鑒。 

 

 

第三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本公司如有年度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四為員工酬勞

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提撥員工酬勞 6%計新台幣 151,770,000 元、董監酬勞 2%計新台

幣 50,590,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3.謹提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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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謹提請  公鑒。 

說明：1.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以現金之方式，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

一部，並報告股東會。 

2.本公司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453,596,536 元配發現金（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8元）。 

3.本次現金股利分派案，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4.謹提請  公鑒。 

補充說明 現金股利除息交易日 110 年 6 月 3 日；發放日期 11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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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09 年度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業

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及簡思娟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經

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畢，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2.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與附件四。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6,565,81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8,165,636 權； 佔出席 92.11% 

反對 336,783 權； 佔出席 0.31% 

無效 0 權； 佔出席 0.00% 

棄權 8,063,394 權； 佔出席 7.56%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2.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經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6,565,81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98,988,419 權； 佔出席 92.88% 

反對 28,873 權； 佔出席 0.02% 

無效 0 權； 佔出席 0.00% 

棄權 7,548,521 權； 佔出席 7.08% 

贙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議案照案表決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 9:11。 

 

＜本議事錄，僅就議事經過要領記載，會議進行內容仍以會議現場影音紀錄為準＞ 

 

【附件】 

附件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四：109 年度財務報表 

附件五：109 年度盈餘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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